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贾磊、邢台领擎软件开发中心（普通合伙）、邢台雅惠商贸

中心（有限合伙）、邢台领诺软件开发中心（有限合伙）、郝利辉、龚锐、北京云

上智飞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科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诸暨科实华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缪也霖、珠海富昆坦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力高贰

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梁智勇、嘉兴光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北京领为军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为军融”）100%

股权，并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青岛硅谷天堂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

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存续，仍然符合股票上市条件，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资产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

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经营

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2、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3、公司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为领为军融 100%股权，该等资产为

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5、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7 日 

 


